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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财购〔2024〕18 号

关于赣东学院校区建设项目（赣东学院新校区
自动化综合实验室采购项目）（项目编号：

JXZXY-GK-2024-003）投诉处理决定书

泉州市悦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赣东学院、江西众信源实业有限

公司:

投诉人：泉州市悦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陈埭镇海尾村九五北路 214 号三

楼

法定代表人：徐伟伟

被投诉人 1：赣东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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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江西省抚州市羊城路 154 号

被投诉人 2：江西众信源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抚州市高新区财富广场一座一单元 1801 室

一、基本情况

赣东学院校区建设项目（赣东学院新校区自动化综合实验室

采购项目）（编号：JXZXY-GK-2024-003）采购于 2024 年 5 月 1

日在公共资源交易网进行公告，5 月 16 日，采购代理机构收到

投诉人对该项目采购文件提出质疑函。5 月 24 日，江西众信源

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采购代理机构”）回复质疑人。

6 月 12 日，投诉人对采购代理机构质疑答复不满意，向本

机关提起投诉，经审查，我局依法于 6月 12 日受理。本机关受

理后，对该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采购文件进行审查，现本投诉

案件已审查终结。

投诉事项 1：该项目违法将实质性要求设为评分因素。该项

目的评分细则“技术分(50 分)/基本技术参数(24 分):满足招标

文件采购项目需求、技术指标、参数要求的得 24 分，如有一项

不响应扣 1分，扣完为止。评审依据：技术要求响应/偏离表”

招标文件中“采购项目需求、技术 指标、参数要求”为实质性

要求，不允许偏离；依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 87 号)第五十五条的相关规定，

综合评分法是指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



- 3 -

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中标候选人的评

标方法。即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是前置条件，

只有满足全部实质性要求才可以进入评审环节。招标文件的实质

性要求，投标文件必须全部满足，实质性要求为一票否决因素，

不应作为评分标准。同时在《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 第二十

一条中亦明确规定“实质性要求，不得作为评分项”。

投诉事项 2：该项目违法通过“加盖制造商公章的参数确认

函”限定或者指定特定的专利、商标、品牌或者供应商对投标人

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且将招标文件未写明没有规定的评

标标准作为评审的依据。

投诉事项 3: 该项目未依法设定评审因素，违规将未在采购

需求中列明的技术参数、产品功能作为评审因素对供应商实行差

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我司对代理机构的答复不予认可!(详见质

疑答复函)列如评审因素“工业级桌面机械臂及机器视觉系统；1.

机械臂具备断电防跌落功能，防止断电后机械臂对人、物等造成

的损害”未在采购需求中列明。

投诉事项 4： 该项目未依法设定评审因素，未依法量化评

审因素。我司对代理机构的答复不予认可!(详见质疑答复函)首

先“方案”评审内容未量化细化。根据招标文件评审内容描述，

我司不禁要问什么样的方案算“科学”?什么样的方案算“合理”?

什么样的方案算“内容详实”?什么样的方案算“操作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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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的依据又是什么?很明显此评审标准不够量化。评标标准不

够清晰，无法保障评标委员会客观、公正的评审。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评标委员会、竞

争性谈判小组或者询价小组成员应当按照客观、公正、审慎的原

则，根据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进行独

立评审。评审标准不够细化量化，完全靠评审小组主观意识评审，

不具有客观性和公正性。其次，“售后”评审内容使用模糊性“科

学”、“合理”、“详实”、“强”等模糊性词语，方案没有做

到细化量化，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量化标准，评审因素未具体明

确判断标准。

被投诉人答复 1：首先投诉人的投诉内容以及提供的事实依

据跟招标文件 要求完全不搭边，招标文件中没有出现过评分细

则“技术分(50 分)/基本技术参数(24 分):满足招标文件采购项

且需求、技术指标、参数要求的得 24 分，如有一项不响应扣 1

分，扣完为止等字眼。综合评分法是指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

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投标

人为中标候选人的评标方法。即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

性要求是前置条件，只有满足全部实质性要求才可以进入评审环

节。而本项目招标文件中的技术符合性评审以及商务性符合评审

均为采购人最低需求，投标人必须完全满足或者优于以上要求才

可以进入评审环节，招标文件以此作为符合性评审这是实质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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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并没有用作加分用途,符合《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

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87 号)第五十五条规定。

被投诉人答复 2：《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第十七条规定:“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不得将投标人的注册资

本、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从业人员、利润、纳税额等规模条件

作为资格要求或者评审因素，也不得通过将除进口货物以外的生

产厂家授权、承诺、证明、背书等作为资格要求，对投标人实行

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本项目评审因素设置与本项目的实际

需求相关，符合《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87

号令第五十五条“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

的质量相关，包括投标报价、技术或服务服务水平、履约能力、

售后服务等”的规定，招标文件要求提供制造商盖章的参数确认

函只是为了让评委能够直观地判断产品是否符合项目要求，通过

提供制造商盖章的参数确认函是现阶段最合规且合理的要求，招

标文件没有以此作为资格要求以及评审因素，只是要求提供制造

商盖章的参数确认函来佐证产品是否符合项目要求，并未违反

《抚州市政府采购清单》相关要求，同时也符合《政府采购需求

管理办法》第九条采购需求可以直接引用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地方标准等标准、规范，也可以根据项目目标提出更高的技

术要求。

被投诉人答复 3：本项目工业级桌面机械臂及机器视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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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是把工业级机械臂桌面化，用于学校老师和学生的课堂教学

中，是直接放在课桌桌面进行使用的，设备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

项目实施的重中之重。加分项对设备功能安全性提出更先进的要

求，在出现跌落或者突然断电的极端情况下，可以保证操作人员

的安全。该评分项的设置属于产品优越性加分，与采购产品质量

息息相关，符合《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

政部令第 87 号）第五十五条“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标人所

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包括投标报价、技术或服务水平、履

约能力、售后服务等”的规定。并且经市场调研市面上满足此项

要求的厂家不少于 3家，不存在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

待遇。

被投诉人答复 4：招标文件设置的“技术培训方案”包含但

不限于以下内容：①设备使用的培训和指导、②校企合作及培训

服务、③质保期内售后服务内容及维修保养、④售后服务人员组

织结构、⑤质保期外的售后维保，评审依据明确说明方案包含以

上一项内容的得 4分，此项最高 20 分，投标人只要提供方案包

含所要求内容即可得分，每一项评分细则的分值与要求均已明

确，且与相应的商务条件和采购需求对应。未违反《政府采购货

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87 号)的规定，也符

合《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不存在完全靠评

审小组主观意识评审，不具有客观性和公正性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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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实情况

本机关受理投诉后，于 6月 12 日依法将投诉书副本发送至

被投诉人赣东学院和江西众信源实业有限公司，调阅了本项目招

标文件，阅读了相关当事人的回复意见。经核实认为：

关于投诉事项 1：本项设置符合《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

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87 号）第五十五条的相关规定，

投诉人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 1不成立。

关于投诉事项 2：本采购文件设置制造商出具技术参数承诺

函的证明文件只是作为加分因素，并未作为资格条件，与采购需

求相关。符合《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

部令第 87 号）第十七条“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不得将投标人

的注册资本、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从业人员、利润、纳税额等

规模条件作为资格要求或者评审因素，也不得通过将除进口货物

以外的生产厂家授权、承诺、证明、背书等作为资格要求，.....”

的相关要求。投诉人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 2不成立。

关于投诉事项 3：采购需求中明确了工业级桌面机械臂及机

器视觉系统采购需求和功能要求，评审因素中要求机械臂具备断

电防跌落功能，防止断电后机械臂对人、物等造成的损害进行加

分，为实现政府采购“物有所值”目标，采购人设置功能优项加

分评审因素，与项目实际需求相关，符合《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

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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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包括投标报价、技术或者服务

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以及第十一条的相关规定。

投诉人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 3不成立。

关于投诉事项 4：本招标文件中对商务要求中明确规定了技

术培训、质保期内服务及培训要求等相关需求，符合《政府采购

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相关规定，投诉人缺

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 4不成立。

三、处理决定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 94 号）第

二十九条（二）之规定，投诉事项 1.2.3.4 缺乏事实依据，投诉

不成立，驳回投诉人的投诉。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 60 日内向抚

州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

抚州市财政局

2024 年 6 月 21 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抚州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4 年 6 月 21 日印发


